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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

暨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23,284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23,28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7月2日。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锁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

关规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经成就，公司将为预留授予的38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统一办理解除限售

事宜，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23,284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2年12月30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 关联董

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监事会对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23年3月6日至2023年3月15日，公司通过公司内部公示栏公示了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拟激励对象提出

的异议。

3、2023年3月13日， 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3〕82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3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正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

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5、2023年4月12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并于2023年4月12日披露了 《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6、2023年4月25日，公司披露了《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独立董事

李晨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7、2023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正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

8、2023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日及激励

对象名单出具了核查意见。

9、2023年6月29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

记手续， 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69.39万股。

10、2023年7月17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1.30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30股。

11、2023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和预留股份数量的

议案》。 鉴于公司实施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决定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由52.30元/股调整为39.23元/股, 预留授予尚未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8万股调整为88.4万股。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2、2024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770万股限制性

股票。 律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13、2024年4月30日至2024年5月9日， 公司通过公司内部公示栏公示了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

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14、2024年5月13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出具了核

查意见。

15、2024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560万股限制性

股票。 律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16、2024年7月2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预

留股份授予登记手续，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8.906万股。

17、2024年7月15日， 公司完成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3.77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程序；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385.343万股。

18、2024年7月22日，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880元（含税）。

19、2024年8月8日，公司完成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56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程序；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383.783万股。

20、2024年8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950万股限制

性股票。 律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21、2024年11月5日， 公司完成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95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程序；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381.833万股。

22、2025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288万股限制

性股票。 律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23、2025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回购注销260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1,265,145股。 律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

意见书。

24、2025年5月27日， 公司完成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28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程序；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379.545万股。

25、2025年6月27日，公司完成260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1,265,145股的回购注销程序；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2,

530,305股。

26、2025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锁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

项法律意见书。

27、2025年7月24日，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68元（含税）。

28、2025年9月29日，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24元（含税）。

29、2025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3591万股限制性股票。 律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

法律意见书。

30、2026年1月5日， 公司完成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7.3591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程序；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33.6639万股。

31、2026年3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1.78万股， 以及248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119.5555万股。 律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32、2026年6月24日，公司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714元（含税）。

33、2026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律

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元/股）

授予数量

（万股）

授予人数

（人）

授予后剩余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首次授予 2023年5月18日

调整前：52.30

调整后：40.23

调整前：269.390

调整后：350.207

226

调整前：68.0

调整后：88.4

预留授予 2024年5月13日 32.40 38.906 40 49.494

注1：2023年7月14日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300元，派

送红股0.300股。 除权 （不除息） 后， 原授予价格52.30元调整为40.23元， 原授予数量

269.390万股调整为350.207万股，原预留限制性股票68.0万股调整为88.4万股。

注2： 预留授予后剩余49.494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在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12个月

后而权益失效。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事项

解锁/回购注销

日期

解锁/回购注销

数量（股）

剩余未解锁股票

数量（股）

取消解锁股票数量、原因及现状

激励计划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

股票回购注销

2025年6月27日 1,265,145 2,530,305

公司2024年经营业绩未能达到《激励计划》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 已回购注销260名激励对

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1,265,145股。

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

股票解锁

2025年7月7日 1,120,075 1,410,230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首次授予部分

217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1,120,075股限

制性股票数量已解锁上市。

激励计划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

股票回购注销

2026年5月26日 1,213,355 123,284

公司2025年经营业绩未能达到《激励计划》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 已回购注销251名激励对

象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1,213,355股。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审议情况

2026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

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解除限售，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

人员共38名，可解除限售股数量为123,284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公司

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况，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参与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结合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条件，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激励对象共38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123,284股。 本次解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办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相关事宜，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

（一）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及预留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

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三分之一。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年7月2日完成登

记，自2026年7月2日起，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进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23,284股， 不超过预留授予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三

分之一。

（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

1、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ROE）不低于16.3%，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水平；

2、以2021年为基准，2023年扣非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3年公司资产负债率不高于46.62%。

注：①上述净资产收益率（ROE）指扣非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②上述净资产收益率及扣非归母净利润中，扣非归母净利润=上市公司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公司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ROE）17.26%，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满足条件；

2、以2021年为基数，公司2023年扣非归母净利润

复合增长率15.09%， 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

平，满足条件；

3、2023年公司资产负债率38.37%，满足条件。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条件

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办法对激励对象的年度个人绩效进行评价，个人层面

考核年度与公司业绩考核年度一致，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年

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若激励对象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为S等/A等/B等，则员工解

除限售系数为1； 若激励对象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为C等， 则员工解除限售系数为

0.6；若激励对象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为不合格，则员工解除限售系数为0。

公司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原40名激励对象中， 有2人

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已对上述2人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办理了回购注销手续。

预留授予部分仍在职的38名激励对象中，37名激

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为“S”“A” 或“B” ，1名激励

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为“C” ，公司已对其本期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0%限制性股票办理了回购注销手

续。 本期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99.17%。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

按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情况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38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3,28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305%，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解锁数量

占已获授予限

制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0 0 0

二、其他激励对象

38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小计 372,960 123,284 33.06%

合计 372,960 123,284 33.06%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7月2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123,284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公司董事和高管不涉及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3,284 0.03 -123,284 0 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03,988,654 99.97 123,284 404,111,938 100.00

总计 404,111,938 100.00 0 404,111,938 100.00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对本次解锁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扬农化工已就本次解除限售履行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程

序，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权

激励计划（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

限售手续，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扬农化工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公司实施本次解除限售符合 《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权激励计划（修正案）》的相

关规定。

六、其他说明

公司于2026年5月26日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 公司总股本由405,325,293股减少

至目前的404,111,938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6）。

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由35.95%被动增加至36.06%。 该权益变动系公司向激励对象

回购股份并注销引起股本减少，导致股东持股比例被动增加，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0708� 证券简称：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2026-056

债券代码：127056� 债券简称：中特转债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特转债” 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根据《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中特转债”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

全部未转股的“中特转债” 。 “中特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

强制性。

2.债券代码：127056�债券简称：中特转债

3.回售价格：100.526元/张（含息税）

4.回售条件触发日：2026年6月23日

5.回售申报期：2026年6月25日至2026年7月1日

6.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6年7月6日

7.回售款划拨日：2026年7月7日

8.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6年7月8日

9.回售申报期间“中特转债”暂停转股

10.在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扣

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11.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526元/张（含息税）卖出持有的“中特转

债” 。 截至目前，“中特转债” 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

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6年5月12日至2026

年6月23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70%，且“中特转债” 处于最后

两个计息年度。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中特转债” 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现将“中特转债” 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中特转债” 回售情况概述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条件回售条款的约定如下：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

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

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

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

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

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

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

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本次可转债持有

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中特转债”目前正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且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12日至2026年6

月23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中特转债” 转股价格的70%。 根据《募集说

明书》中的约定，“中特转债” 回售条款生效。

（二）回售价格

根据 《募集说明书》 约定的上述有条件回售条款，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3×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3：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其中：i=1.60%（“中特转债” 第五个计息期年度，即2026年2月25日至2027年2月24日

的票面利率）

t=120（2026年2月25日至2026年6月25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6年6月25日为回售

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1.60%×120/365=0.526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中特转债” 本次回售价格为100.526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中特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

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100.421元/张；对于持有“中特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和RQFII），暂免征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100.526元/张；对于持有“中特转债” 的

其他债券持有人，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100.526元/张，其他债券持有人

自行缴纳利息所得。

（三）回售权利

“中特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中特转债” 。 “中特转债” 持有人

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一）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束

前每个交易日披露1次回售提示性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申报期间、回售价格、回售

程序、付款方法、付款时间、回售条件触发日等内容。 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售申报期首日的

间隔期限应当不超过15个交易日。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二）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中特转债”持有人应在2026年6月25日至2026年7月1日的回售申报期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可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撤单。回售

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在投资者

回售款到账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

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三）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中特转债”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6年7月6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6

年7月7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6年7月8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中特转债” 在回售期内继续交易，但暂停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中特转债”持有

人同时发出交易或者转让、转托管、回售等两项以上业务申请的，按照交易或者转让、回售、

转托管的顺序处理申请。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104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6-03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上海市虹口区同嘉路79号）3号楼

3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31,499,0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3005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1,495,277,504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有股

份70,388,293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故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424,

889,211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公司董事长王晓秋

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陈乃蔚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13,306,675 98.6617 115,678,687 1.3098 2,513,686 0.0285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9,184,149 99.2944 59,624,203 0.6751 2,690,696 0.0305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1,513,299 99.4340 47,004,152 0.5322 2,981,597 0.0338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70,381,649 99.3080 57,747,713 0.6539 3,369,686 0.0381

5、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70,783,966 99.3125 57,437,396 0.6504 3,277,686 0.0371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58,989,557 99.1790 70,514,034 0.7984 1,995,457 0.022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4,529,603 99.2417 64,902,648 0.7349 2,066,797 0.0234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04,069,334 98.5571 124,552,118 1.4103 2,877,596 0.0326

9、议案名称：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并预计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上半年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3,796,693 89.1413 161,031,579 10.6821 2,661,497 0.1766

10、议案名称：关于财务公司与关联方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预计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

上半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388,587 89.9766 148,590,485 9.8568 2,510,697 0.1666

1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上半年在招商银行开展存贷款等业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4,547,853 99.2943 54,338,438 0.6666 3,192,757 0.0391

12、议案名称：关于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为安吉航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68,770,873 99.2897 59,497,778 0.6737 3,230,397 0.0366

13、议案名称：关于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上汽大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其全资销售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53,171,495 99.1131 64,077,315 0.7256 14,250,238 0.16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78,084,020 93.9636 47,004,152 5.6764 2,981,597 0.3600

8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财务审

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640,055 84.6112 124,552,118 15.0413 2,877,596 0.3475

9

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并

预计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上半年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664,376,693 80.2320 161,031,579 19.4466 2,661,497 0.3214

10

关于财务公司与关联方续签 《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 并预计2026年下半

年和2027年上半年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的议案

676,968,587 81.7526 148,590,485 17.9442 2,510,697 0.3032

11

关于预计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上

半年在招商银行开展存贷款等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70,538,574 93.0524 54,338,438 6.5621 3,192,757 0.3855

12

关于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为

安吉航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65,341,594 92.4248 59,497,778 7.1851 3,230,397 0.3901

13

关于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上汽大

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其全资

销售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49,742,216 90.5409 64,077,315 7.7382 14,250,238 1.72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第9项议案和第10项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汽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第11项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中豪（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晨、刘赛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中豪（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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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东南工作区空港南横四路综合服务大楼三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9,221,1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6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王晓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李孔岳先生因公务活动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段冬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戚耀明先生，总会计师王利群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9,171,026 98.7988 18,028,147 1.0800 2,021,976 0.1212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1,113,552 99.5142 7,170,822 0.4295 936,775 0.0563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273,435 77.4399 22,374,071 21.3187 1,302,776 1.2414

4、议案名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8,025,747 97.5320 39,725,515 2.3798 1,469,887 0.0882

5、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6,808,165 98.6572 21,348,214 1.2789 1,064,770 0.063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8,781,849 98.1764 28,334,679 1.6974 2,104,621 0.126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564,270,867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96,842,685 92.2748 7,170,822 6.8325 936,775 0.892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24,608,341 89.5871 2,555,308 9.3026 304,970 1.110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72,234,344 93.2276 4,615,514 5.9569 631,805 0.815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96,842,685 92.2748 7,170,822 6.8325 936,775 0.8927

3

《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

易情况及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81,273,435 77.4399 22,374,071 21.3187 1,302,776 1.2414

5

《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

酬方案》

82,537,298 78.6441 21,348,214 20.3412 1,064,770 1.0147

6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4,510,982 70.9964 28,334,679 26.9981 2,104,621 2.005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6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上述第2、3、5、6项议案

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564,270,867股股票，已就相关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英哲、翁文涛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合

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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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17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送达各董事及其他参会

人员。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出席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

（五）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晓勇先生召集。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聘请潘健先生担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结果如下：7票同意，0票反对，决议获得通过。

董事会聘请潘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自决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潘健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简历：

潘健：男，中国国籍，1972年4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运行总监，运行控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现任本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